
金融機構受理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確認客戶身分作業規範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8月 1日

金管銀（二）字第 09500338230號函准予備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年 6月 12日

金管銀國字第 10801095400號函准予備查

一、本規範依金融機構辦理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作業確認客戶身分原
則第六點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為使洗錢防制作業更趨嚴謹及打擊犯罪，並促使匯款及無
摺存款客戶留存資料，以利金融機構認識客戶及保障存款戶之權
益及防範詐騙，特訂定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確認客戶身分(包括
匯款人、存款人或其代理人)作業規範。

三、金融機構受理臨櫃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案件，應留存匯款人或存
款人姓名、身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及電話（或地址）等資料。

四、金融機構受理臨櫃國內匯款案件時，應請客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並確認客戶身分(包括匯款人或其代理人)之範圍、程序及文件如
後：

（一）範圍：
1、新臺幣三萬元以上、未達五十萬元之國內現金匯款。
2、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之國內轉帳匯款。

（二）程序及文件：

1、匯款申請書應含匯款人姓名、身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及
電話（或地址）等資料，匯出行應核對匯款人之身分與匯款
申請書填寫之資料相符。

2、若為代理人辦理時，於匯款申請書上應註明代理人姓名及身
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匯出行僅需核對代理人身分。

3、法人、獨資、團體或合夥事業為匯款人時，則填具該法人、
獨資、團體或合夥事業之名稱、統一編號、電話等，其由負
責人或會計或出納或其他第三人等辦理匯款者，該等代表人
或代理人資料亦應填寫並予以確認。

4、匯款人或代理人之身分證件須具照片足供辨識且載明身分證
號碼（或統一證號）者，如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護照、居
留證、駕照等文件。

  （三）匯款人或其代理人如為該金融機構認識之客戶，並在該金融
機構留有身分資料紀錄者，得免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該金融
機構可依據留存之身分紀錄，核對匯款申請書填寫之資料。



五、金融機構受理臨櫃無摺存款案件時，應請客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並確認客戶身分(包括存款人或其代理人)之範圍、程序及文件與
免出示文件之例外情形，規範如後：

（一）範圍：
限活期存款，由客戶臨櫃辦理之現金無摺存款交易，不含轉
帳交易。

（二）程序及文件：
1、無摺存款單應含存款人姓名、身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及

電話（或地址）等資料。
2、若為存款戶本人辦理無摺存款者，如金融機構已留有存款戶

本人身分資料紀錄並可據以核對存款戶本人身分者，得於無
摺存款單註記存款戶本人辦理之紀錄後，免再於無摺存款單
留存其姓名、身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及電話（或地址）
等資料。

3、若為非存款戶本人辦理新臺幣三萬元以上無摺存款者：
（1） 於無摺存款單上應註明存款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或

統一證號）及電話（或地址）等資料，存款行應核對存
款人之身分與無摺存款單填寫之資料相符。

（2） 若為代理人辦理時，於無摺存款單上應註明代理人姓名
及身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存款行僅需核對代理人
身分。

4、非存款戶本人辦理未達新臺幣三萬元之無摺存款者，於無摺
存款單上應註明存款人或代理人之姓名及電話。

5、法人、獨資、團體或合夥事業為存款人時，則填具該法人、
獨資、團體或合夥事業之資料，其由負責人或會計或出納或
其他第三人等辦理無摺存款者，該等代表人或代理人資料亦
應填寫；達新臺幣三萬元以上者，應核對代表人或代理人身
分。

6、存款人或代理人之身分證件須具照片足供辨識且載明身分證
號碼（或統一證號）者，如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護照、居
留證、駕照等文件。

（三）存款人或其代理人得免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情形及處理方式：
1、未達新臺幣三萬元之國內無摺存款。
2、新臺幣三萬元以上、未達五十萬元之無摺存款，存款戶本人、

非存款戶本人或代理人辦理者，如為該金融機構認識之客戶，
並在該金融機構留有身分資料紀錄者，得免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該金融機構可依據留存之身分紀錄，核對無摺存款單填
寫之資料。

客戶臨櫃辦理繳納各類代收稅/費/款業務及公用事業費，及金融
機構依已簽訂委託合約及因本身業務需求所辦理之無摺交易，非
屬本規範適用範圍。



六、金融機構應將本規範納入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作業規定辦理，本
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七、本規範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